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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QWD-2022-0005

宁波前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
甬前管发〔2022〕12 号

印发《宁波前湾新区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乡镇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宁波前湾新区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已经

新区管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各自工作职责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波前湾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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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前湾新区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
意 见

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深化长三角

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战略性大平台建设，聚焦创新平台、

创新主体、科技人才队伍、创新活力、科技服务、创新生态等

六大领域，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级、强化创新主体地位、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前湾新区（以下简称“新区”）未来

的科技策源地建设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提供有

力科技支撑，现就 2022-2024 年前湾新区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如

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

（一）推进重大创新载体建设。对新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创新中心、联合实验室或公共服务平台且符合新区产业

发展方向的，经新区认定的，在建设期内每年按其科研基建和

研发仪器设备实际投入的 20%和 30%给予建设补贴，单个项目累

计补贴不超过 1000 万元;建成后运营前三年，经评估正常运作

的给予每年最高 100 万元运营经费补助。

（二）优化孵化载体高水平建设。初次被认定为市级、省

级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00 万元和

200 万元的晋级补差奖励。初次被认定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

众创空间的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30 万元和 50 万元的晋级补差

奖励。初次被认定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星创天地的，分别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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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10 万元、30 万元和 50 万元的晋级补差奖励。对于市场化运

作的区级及以上孵化器自实际运营备案起三年内，并经考核合

格后，每年按其运营面积给予每月 15 元/平方米的场地补贴，

每家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新认定市级及以上众创空间或

孵化器的，给予装修费用每平方米 200 元的装修补贴，最高不

超过 100 万元。在孵企业首次获甬江引才计划、国家高新技术

企业（或宁波市技术先进型企业）认定的，分别给予所在孵化

载体 5 万元和 2 万元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三）促进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。对省级创新服务综

合体的建设运营单位每年给予 100 万元的工作经费补贴;鼓励

区内企事业单位开放共享检验、检测和实验平台，经审核的企

事业平台纳入区创新券载体，并按其为新区单位提供检测服务

额的 20%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事业单位每年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

万元；综合体相关政策按《关于加强宁波杭州湾新区产业创新

服务综合体建设若干意见》（甬新经〔2020〕33 号）执行。一

企一策、一事一议中有运营及公共服务平台相关补助的单位不

再享受。

（四）支持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。对由政府、高校和骨干

企业合作共建的重大产业技术研究院，以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

予建设支持。

二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主体培育

（一）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。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

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并通过形式审查的，给予一次性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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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补助，市区两级不重复享受。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

和技术服务型先进企业给予 10 万元资金补助;对新认定的新区

高企苗子企业,在培育有效期内给予 5 万元的创新券。在亩均效

益综合评价中，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前两年评价分类时予

以保档。

（二）推进扶植科技孵化企业。对于在区内孵化器毕业且

进入中试产业化的科技企业，经备案后，前三年按最高 12 元/

平方米房租补助，每年最高补助不超过 80 万元，其中后二年亩

均税收（增值税和所得税）须达到全生命周期服务监管意见亩

均税收要求。创新型初创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之日起三

年内，成功引入风投类资金的（新区引导基金参投的基金除外），

实际到位资金达到 500 万元以上、1000 万元以上、2000 万元以

上的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获得

市级及以上各类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奖励的企业，给予最高 50

万元的 1:1 配套奖励。

（三）支持生命健康创业创新项目。经认定的，获得投资

机构或社会资本投资，且落户在区级及以上专业孵化器的创新

药、改良型新药、高端医疗器械、生物技术服务平台或信息技

术与生物医药融合项目。在实缴资本 500 万元以上且项目完成

落户后，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启动经费；落户当年起五年内按

项目当年实际投入(固定资产、研发投入、租金)给予分档累进

资助，最高资助额度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元。具体为：实际投入

额在 1000 万元以下的，给予 8%补助；累计投入额在 1000（不

http://www.baidu.com/baidu.php?url=K00000K3Zd4fCW_uE-9iJzpUL0YzDRDze1wkVhj-8lQxMZXR-feqvegrdDF-HGU5ls3GcEuqPG0oq_uRtYuvWLxdWTU0ME0Iji9Nd2tu2pPwbJSIhDXiQ7ps963P4B458CEzM7GfooW3tsFPYpBi9K2ZJVZ8CkYeWURHHyx3AXd9dQuT4Vx7w2i1mZdNNx0oGUK4jYJaL8ut3T_yXho1ddMyLHaX.DD_aGqAWJHD-D7KnPgPi_nYQ7xHggER.U1Yz0ZDqmvwVUsKspynqnfKY5yP9TMf-nWKWuAdE0A-V5HczPfKM5gK1IZc0Iybqmh7GuZR0TA-b5Hnz0APGujYzP1m0UgfqnH0krNtknjDLg1csPH7xn1msnfKopHYs0ZFY5HnvrfKBpHYkPH9xnW0Yg1RsnsKVm1YknjD4g1DsnHIxnW0dnNts0Z7spyfqn0Kkmv-b5H00ThIYmyT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D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Ps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yPJ0A-bm1dribGH0ZKCIZbq0Zw9ThI-IjY1nNt1nHwxnHcL0ZwdT1YYnHD1PHn1njRYPH6YPWmdnHDd0ZF-TgfqnHmdP1TvPHfzPH0LnsK1pyfquyDsuAcsuhfsnj0Yn1FhnfKWTvYqn10vrj6zn1FarHPAnRD3rfK9m1Yk0ZK85H00TydY5H00Tyd1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00uA78IyF-gLK_my4GuZnqn7tsg1K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0K-IA-b5iYk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-1mvs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fKYTh7buHYs0AFbpyfqPHc4n1uDPH9KP1TdnWnsn1DYwHndwjnkwjD3PYNDrHm0mMfqnfKEmgwL5H00ULfqn0KETMKY5H0WnanWnansc10Wna3snj0snj0WnaPDw-fWnanVc108nj0snj0sc1D8nj0snH0s0Z91IZRqn16YnH6dPHc0TNqv5H08PH9xna3sn7tsQW0sg108PH9xna3zPdtsg108nWIxn0KBTdqsThqbpyfqn0KzUv-hUA7M5H00mLmq0A-1gvPsmHYs0APs5H00ugPY5H00mLFW5HRLnjTv&us=newvui&xst=mWYdnWb1PbfdrDDLP1Rzn101nHw7n1NDn17DnH6LwRf4P6715HDvrjmdn1nsP16snWfdrjmdnW0kg1czPNtk0gTqmv7zIaKWuAdE0gDqmvwVUs7d5Hn3PjD3PHRz0gfqnHmdP1TvPHfzPf7VTHYs0W0aQf7Wpjdhmdqsms7_IHYs0yP85yF9pywd0HcYPW61rHn3nHn&word=&ck=7425.9.0.0.0.708.220.0&shh=www.baidu.com&sht=baidu&wd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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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）到 2000 万元的部分，给予 12%补助；累计投入额在 2000

（不含）到 3000 万元的部分，给予 15%补助；累计投入额超过

3000 万元（不含）的部分，给予 20%补助。对于获得人才（团

队）计划支持的，按相关政策执行。2019-2021 年落户项目按

此条款执行。

（四）引导企业加快研发机构建设。对当年新认定的区级

企业工程（技术）中心给予 5 万元的奖励和 5 万元科技创新券；

对当年新认定为宁波市级企业工程（技术）中心（宁波市工程

研究中心、宁波市产业创新中心）、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

中心（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、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、浙江省产

业创新中心）和国家级企业工程（技术）中心（国家工程研究

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）的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0 万元、

200 万元的晋级补差奖励；对当年新认定为宁波市级企业研究

院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；对当年新

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给予 50 万元晋级补差奖励,对当年新认

定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再给予 100 万元奖励。

对当年新获批列入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的，建设期内市、区两级

合计补助经费不低于省级财政补助经费的 2 倍。

（五）推动建设异地研发中心。对注册在新区的国家高新

技术企业或科技人才项目在国内科创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

异地研发的，且具备研究生以上研发人员和研发检测设备，经

科技主管部门备案后，并经考核合格后，给予每月最高 40 元/

平方米的租金补助,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，实际房租不



- 6 -

足补助标准的按实补助，补助期限为 3 年。具体由经济和信息

化局另行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（六）引导产学研创新基地建设。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立产

学研创新基地，本硕学生来基地毕业实习并完成毕业论文的实

习学生分别按照本、硕每人5000 和 8000 元给予用人单位的补助。

（七）鼓励建设标准化实验室。对企事业单位首次通过

CNAS、CMAF 等获得国家级认证的实验室，给予 10 万元补助。

三、优化引育科技双创人才队伍

（一）重点扶持高端团队。入选前湾领航计划的创新创业

团队,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资助；入选宁波市“甬江引才工程”

的人才或团队项目（含资本引才）落户新区的按市级标准给予

1∶1.2 配套资助。其中由事业单位归口管理的“甬江引才工程”

创新团队按 1:0.5 配套资助，创新个人按 1：1.2 配套资助，2022

年入选项目按“五个湾区”人才政策享受，2023-2024 年入选

项目按本政策执行。入选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的，在上级政

策资助的基础上，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支持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。认定为市级工作站并经

市验收考核合格后，国内两院非外籍院士建立的工作站给予 50

万元资助，国内两院外籍院士及海外院士建立的工作站给予 30

万元资助；对获批省级、国家的院士专家工作站的，经考核验

收合格后，分别给予 80 万元、100 万元晋级补差奖励。

（三）鼓励建设博士创新站。企事业单位被认定为市级、

省级博士创新站的，分别给予 2 万元和 5 万元补助。经新区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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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备案，同一创新站每增加 1 名博士开展创新工作,另给予创新

站 1 万元补助。

（四）着力引进国际科技人才。对列入宁波市级“海外工

程师”年薪资助对象的企业，给予用人单位 1∶1 配套资助。对

获得国家、宁波市支持的外国专家项目，给予用人单位 1:1 配

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四、有效激发科技创新活力

（一）加强核心技术攻关。对列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重

大专项）及宁波市工业类科技创新 2025 重大专项的牵头单位，

按上级补助资金实际到位数予以不超过 50%的同步配套资助，

国家级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，市级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 万

元；设立前湾新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面向生命健康、数字技

术和双碳技术领域，给予最高 5 万元资金资助。

（二）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安排 1200 万元专项资金，

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。对研发经费规范记账，当年研

发经费 100 万元以上且增幅 5%以上，同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或

当年度有效申请 2 件以上发明专利的企业，按核定的研发经费

给予不超过 2%的补助，对具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的创新龙头企

业，研发经费后补助比例提高到 2.5%；单个企业年度补助最高

不超过 50 万元。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可用于申报人员激励。（市

级研发费后补助资金按《宁波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管理暂行

办法》执行）

（三）实施研发费清零行动。对上年度无研发费、当年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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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上报研发经费 100 万元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奖励 3 万元。

（四）加强技术转移转化。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校、行业技

术领先企业以技术交易合作方式提升产品竞争力，对引进转化

且当年产生销售的，根据实际支付的技术合同交易金额，给予

受让方不超过 20%、每家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五）实施揭榜挂帅项目。对行业技术攻关项目和绿色低

碳的创新项目，通过举办创新挑战赛实施“揭榜挂帅”。对于

达成合作意向的区内企业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30%给予资金支

持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于参加挑战的科研团队，

经科技主管部门确认按照宁波市外单个团队 1 万元（市内 5000

元）进行奖励。

（六）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。对列入宁波重点

自主创新产品推荐目录的产品，允许国有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和

政府采购实施单位优先采购。

（七）鼓励争创科技奖项。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宁波

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实行等额配套奖励，其他顺

序完成单位按标准的 30%给予奖励。

五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

（一）鼓励科技服务机构做大做强。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

达到 1 亿元、10 亿元、50 亿元、100 亿元以上的科技服务业企

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。对年营业收入达到 10 亿元且同比增速超过 40%的科技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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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业企业，且上年增速为正的，当年再给予 30 万元奖励。对每

年由小微转为规模以上的科技服务业企业，给予 2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强化科技服务支撑。对在新区注册满 1 年的科技咨

询服务机构且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

其为新区企业提供服务签订合同的实际营业收入（以发票及实

际收款为依据）给予 3%的补助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

万元。

六、优化构建科技创新生态

（一）加强科技交流合作。对企业参加的科技类展会，给

予展位费全额补助，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2 万元。

（二）提升科技金融支持力度。每年安排 200 万元，支持

入选五年内的创新型初创企业向经市银监局批准设有科技支行

或在新区设有一级支行的银行所发生的科技贷款，按银行贷款

利率的 50%给予贴息补助，贴息期 24 个月。单个企业单笔科技

贷款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，累计贷款额度不超过 500 万元，贷

款期限不超过一年（含）。对纳入科技信贷风险池的企业，按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加快科技创新券推广。每年安排 400 万元创新券，

对企业的技术合作、检测服务和科技咨询服务等给予补助，具

体按相关科技创新券推广应用管理办法实施。

（四）实施企业科技专员制度。由科技部门对建有研发费

用核算体系的企业科技专员实行年度考核，对评为优秀科技专

员的个人给予 3000 元的奖励。



- 10 -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政策申报对象为在新区内依法注册登记、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及其他具备或科技服

务能力的单位，新区管委会确定的其他机构、自然人。

（二）本意见所列扶持内容，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按就高

原则享受同类政策，不重复享受本级各项奖励扶持政策。实行

“一事一议”、“一企一策”的企业，同类政策按协议执行。

上级政策对同类项目有配套支持要求的，本政策奖励资金视同

配套资金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（三）上年度亩均评价 C 类企业减半、D 类企业不得享受

本政策。企业当年因重大违法、违规行为受到新区生态环境、

税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行政处罚，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以

及未完成新区管委会年度节能目标任务的企业，不得享受本政策。

（四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

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，具体内容由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原有关政策与本政

策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若遇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

策作重大调整需调整本政策内容的，则另行研究制定。

宁波前湾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